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處理身心障礙監護職務流程處理機制

107.2.9 訂定

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鑑於安置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以下簡

稱身障機構)之本局監護個案日益增多，為使機構與本局處理監護個案之照

顧護養療治事務時，能有較為明確一致的作法可資依循，並能顧及個案最

佳利益，特訂定本流程處理機制。

二、 對象：經法院裁定由本局擔任監護人，並安置於本市身障機構者。

三、 本局與身障機構對於受監護個案相關事務及醫療決定，處理原則如下：

(一)服務契約書、個別化服務計畫(以下簡稱 ISP)會議、聯絡簿、滿意度

調查表、各式社會適應活動參與：

1. 本局授權由機構權益委員會代為審定 ISP、服務契約書及相關服務

權益，後續由機構函報本局簽回相關表單。

2. 機構於每月月底將該月各週聯絡簿，e-mail 給本局機構承辦人，

由承辦人以 e-mail 回復收悉即可，不用於聯絡簿上簽章。

3. 本局於每半年機構輔導訪查時，同時了解監護個案狀況，並檢視相

關紀錄，不需簽署滿意度調查表、同意書及聯絡簿；惟如有意見則

由機構提報權益委員會討論。

(二)日常活動(含打預防針、社區參與等)及花費：

機構報送 ISP 紀錄時，連同個案半年服務預定所需支用項目與額度送

本局，再由本局預撥半年預定使用之經費。

(三)陪同就醫：

1. 一般陪同就醫及例行檢查由機構派員陪同。

2. 如個案有緊急就醫需求，機構人員如確須於夜間或假日緊急出勤者，

按次核予出勤費用及交通費。

3. 如個案住院需聘請看護人員照顧，醫療看護費依實際需求支付。

(四)緊急醫療：

本局成立 LINE 群組「監護案緊急事件社會局通報群組」(連結網址：

http://line.me/R/ti/g/YR54muLncD)，群組相關成員應遵守保密原則，

相關社群規範登載於群組記事本。如身障機構通知監護個案需緊急就

醫時，則啟動本局備勤機制，並專案簽陳相關事項。

(五)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因每個案之狀況不同，故不簽署相關預立文件，屆時依個案狀況逐案

簽辦。

四、 監護個案費用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費用處理原則：本局監護個案安置於身障機構所衍生之相關費用，若

受監護人有財產，原則由受監護人負擔，若受監護人無財產，則以民

間捐款補助或以本局公務預算支出。



(二)支付費用分為可預撥(經常性)費用及不可預撥(實際發生時請領)費

用。

1. 可預撥(經常性)費用及支付原則如下：

(1) 個案生活經常性費用：依案量實支實付，每案每月最高支付

3,000 元，項目包含社會適應相關支出(如車資、餐費、小物、

活動費、保險費等)、生活必需品採買(如輔具維修、盥洗用具、

個人衣物等)、申請政府補助相關費用(如申請監護程序費用、規

費、保險等)。如每月支出費用超出 3,000 元，則採另案辦理。

(2) 醫療補助費：支出項目包含醫療檢查及看診掛號費、醫療處置費

(如鑑定費、手術費、自費藥物、住院費等)、住院所需相關耗材

等。

(3) 假日機構托育費：本項以購買「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方式處理，購買原則為受托單位消毒日、春節期間及其他無可避

免之事件需要使用此項服務者，需先報送本局核可，每年支出不

得超過 100 小時，每次購買最多 2 名服務員。

(4) 輔具費用：先申請輔具補助，不足額或無法補助部分，依個案實

際需求支付。

(5) 尿布：依個案實際需求支付。

2. 不可預撥(實際發生時請領)費用及支付原則如下：

(1) 陪同就醫人員加班費：受監護個案於夜間或假日需緊急就醫，機

構人員陪同就醫者，依本局委託經費之共同性經費標準，給予出

勤加班費。每次每人出勤核予出勤費用 2,000 元/日，每次最高

支出 2 名陪同人員。

(2) 陪同就醫人員交通費：交通費單趟以 200 元為限。

(3) 醫療看護費：依個案實際需求支付。

(4) 安置費用差額：為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差額或臨時轉

至其他單位費用，依實際需求支付。

3. 若有其他額外費用，則另以專案辦理。

(三) 費用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1. 機構照顧本局監護個案所需費用，以半年提報一次為原則。機構於

年度初報送 ISP 紀錄時，連同個案上半年服務預定所需支用項目與

額度送本局。至下半年所需項目及額度，由本局業務科於 6 月份進

行調查，請各機構依需求提報。

2. 本局業務科於申請動支費用時填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監護/輔助宣

告案件所需費用處理表」(如附件)，依程序簽報奉核後撥款予機構。

3. 可預撥(經常性)費用:每半年進行預撥(如 107 年 1 月預撥 107 年 1

至 6月費用，107 年 7 月預撥 107 年 7 至 12 月費用)，因本項屬代

收代付性質，抬頭及統一編號為機構，上半年度未支用完畢之費用



則繼續延用至下半年，下半年度若有未用完，則須繳回本局，以利

費用轉正。

4. 不可預撥(實際發生時請領)費用：於實際發生時，由機構檢附相關

收據及資料(如出勤證明、看護服務證明、診斷證明書及安置費用差

額繳費證明等)予本局業務科，依程序申請經費。

五、 上列支付原則：先以可申請之各項補助支應(如輔具申請應先申請輔具補助，

如有低收身分，應先支以生活經常性費用等)，不足額再由本流程支付。如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

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局得不支付該項

費用。

六、 停止支付原則：

本局監護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停止支付相關費用，

已撥付之當月支付，應依當月實際支付費用扣除後返還之：

(一) 嗣後未符合本流程處理機制第二點之規定。

(二) 經法院裁判改定監護人。

(三) 死亡。

七、 前點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申請人、家屬、法定繼承人及提供服務之

機構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主動通知本局依本流程處理機制相關規

定辦理。

八、 輔導督導機制：機構承辦人於每半年機構輔導訪查時，同時了解監護個案

狀況，並檢視個案相關紀錄。紀錄列有訪查結果 ABC 等級，依等級督導複

查情形。如輔導查核時，發現未依支付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

除應繳回所支付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停止支付一年至五年。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支付費用中如有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支付經費核銷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

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

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三)本局留存身障機構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

(四)身障機構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 預算來源：本流程所需經費若受監護人有財產，原則由受監護人負擔；若

受監護人無財產，則以民間捐款補助或以本局公務預算支出。

十一、 本流程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